


1

1、委托方信息

委托方名称 嵊州雅戈尔毛纺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

路 88 号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600566977240W

法人或负责人 李如祥 联系方式 0575-83593388

联系人 胡娇娇 联系方式 15757852124

2、排放单位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嵊州雅戈尔毛纺织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
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

路 88 号

单位性质 中外合资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330600566977240W

法人或负责人 李如祥 联系方式 0575-83593388

联系人 胡娇娇 联系方式 15757852124

3、核查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 北京弘毅时尚检验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75 号金创大

厦 4 层

单位性质 国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10102MA005DHJ3L

法人或负责人 王颖 联系方式 010-64281586

联系人 苏逸童 联系方式 010-87315386

报告周期 2024 年度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基准年

2023 年

注：受核查方于 2023 年度首次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

作。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2025 年 04 月 10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2025 年 04 月 24 日

组织边界

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包括直接生

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

系统）

报告边界

本报告的报告边界为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

区五合西路 88 号（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对应的温室气体排

放。

具体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

（1）企业公务车辆及厂内叉车燃烧汽油、柴油和生产

系统使用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

（2）生产系统使用电力产生的净购入电力的二氧化碳

间接排放；

（3）生产线使用蒸汽产生的净购入热力的二氧化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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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排放。

经核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13380.38 tCO2 e.

其中：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517.79 tCO2 e，包括：

1）化石燃料汽油燃烧排放量 11.57 tCO2 e.

2）化石燃料柴油燃烧排放量 1.88 tCO2 e.

3）化石燃料天然气燃烧排放量 504.34 tCO2 e.

（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间接排放量 12862.59 tCO2

e.，包括：

1）净购入电力间接排放量 8223.78 tCO2 e.

2）净购入热力间接排放量 4638.81 tCO2 e.

所属行业领域 毛织造加工（1722）

标准及方法学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

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

则》

ISO 14064-3：2019《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

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

《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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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查结论：

嵊州雅戈尔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委托北京弘毅时尚检验有限公司开展 2024 年度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工作。核查范围包括受核查方控制下的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核查、核查报告编写及复核评定等过程，我机构对受核查方 2024 年度的温室

气体排放核查报告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核查报告格式符合性

本报告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

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的相关要求。

2）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符合性

通过审核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及现场核查工作确认，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真实有效。

3）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源及排放设施符合性

通过审核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租赁合同、设备设施清单及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核算边

界、排放源及排放设施符合实际情况，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

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

告通则》的相关要求。

4）受核查方采用的核算方法、数据符合性

本核查报告的核算方法均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0-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方法学的要求。受核查方的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化石燃料汽油和柴油的消耗量、低位发热量，化石燃料

天然气的消耗量、低位发热量，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净购入热力的热焓，排放因子包括化石

燃料汽油和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化石燃料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华中

区域电网平均排放因子、热力供应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真实、准确，具备完整、

有效的支撑证据。

5）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消耗汽油和柴油的计量器具为外部加油站的加油机，供方负责检定、校准及维护，受核

查方无需检定、校准；受核查方购入天然气的计量器具为涡街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仪表，供方负责

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受核查方对电力计量的电能表仅具有使用权，由供方

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受核查方购入蒸汽质量的计量器具为涡街流量传

感器、流量积算仪表，均安装于供方处，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

6）数据质量管理符合性

受核查方具有基本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基础，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知

识与能力，受核查方具备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计算、报送的相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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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核查目的

人类社会伴随着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化石能、核能等的开发和

利用，逐步从原始社会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化的工业文明。然而随着全球人口数

量的上升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化石能源、生物能源等常规能源的使用造成的

环境问题及其后果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近年来，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

染和酸雨等的危害，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将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已被

确认为人类破坏自然环境、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常规能源的利用所带来的严

重后果。

为向受核查方的客户和相关方说明其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嵊州雅

戈尔毛纺织有限公司委托我机构，对其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核查，核

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核对排放单位基本信息的真实有效性；

2、识别并确认排放单位的组织边界、报告边界、温室气体种类及排放源；

3、核查排放单位的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4、确认排放单位采用的核算方法学是否符合 ISO 14064-1 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

要求，排放量计算结果是否准确；

5、审查排放报告编制是否合理，执行是否有效。

1.2 核查范围

根据 ISO 14064-1 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

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

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规定，本次核查范围包括：嵊州雅戈尔毛

纺织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包括直接生产

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对应的温室气体排

放。

具体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

1）企业公务车辆及厂内叉车燃烧汽油、柴油和生产系统使用天然气等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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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

2）生产系统使用电力产生的净购入电力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3）生产系统使用蒸汽产生的净购入热力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1.3 核查准则

本次核查准则如下：

1）ISO 14064-1 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

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

2）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

服装企业》

3）ISO 14064-3 2019《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

范及指南》

4）《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依据 ISO 14064-3 2019《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

范及指南》及本机构温室气体核查工作内部管理要求，本机构开展嵊州雅戈尔毛

纺织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核查工作的工作流程图见图 1。

图 1 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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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受核查方的行业类别，结合核查人员的备案的人员资质、专业背景、既

往擅长的核查领域，我机构组建了针对受核查方的核查组，见表 2。

表 2 核查组成员

姓 名 性别 核查组内职务

苏逸童 男 组长

周茗玮 女 组员

刘凤英 女 组员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组长对受核查方提供的文件和报告进行了文件评审，文件评审的时间

为 2025 年 4 月 14-15 日。

2.2.1 评审内容

1）申请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图

2）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相关手册和程序，以及其他数据质量控制相关制度等；

3）受核查方基本情况；

4）核算边界；

5）排放源及排放设施；

6）核算方法；

7）核算数据，包括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

8）排放总量；

9）财务数据；

10）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2.2.2 评审过程

1） 文件的完整性。核查组首先对照《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检查提供

的文件材料是否足以支撑核查报告。

2） 文件的真实性。核查组收齐相关材料后，初步检查受核查方所提供材料

的真实性，对于文件评审无法辨别真实性或存疑的部分形成记录，待现场核查时

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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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件的一致性。结合受核查方所提供的材料，初步评审受核查方所提供

的交叉核对数据源的一致性，对于存在不一致的部分形成记录，待现场核查时进

一步验证。

4） 制订并编制现场核查计划。根据以上文件评审过程及发现，明确现场核

查重点，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现场查阅企业的支持性文件，

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

正确。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上午至 2025 年 4 月 17 日上午（共 1.5 天，人日

数 4.5 天）对受核查方开展现场核查，通过首次/末次会议交流、现场观察、排

放源和排放设施核查、人员访谈、资料/运行记录和票据核查等多种形式进行。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核查组首先召开首次会议，向客户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

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同时对文件评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沟通和验证，并了解

和确定受核查方的组织边界、报告边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等；现场观察受核查

方生产过程和生产设备，对排放源和排放设施实施现场检查；对负责相关工作的

人员进行访谈，并进行相关文件、资料、票据的审查和计算，对活动数据进行交

叉核对；核查组经过内部讨论后，得出核查发现、推荐性的核查结论；最后，召

开末次会议，向受核查方通报本次核查的核查发现、推荐性核查结论、改进建议

及其他需要通报的信息。

2.4 核查报告编写

2.4.1 不符合的整改

现场核查结束后，受核查方对其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进行修改，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正式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并对核查中发现的其他不

符合进行了整改，按要求提交了整改资料。

2.4.2 核查报告编制

根据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的发现，核查组组织编写了核查报告，对本次核查

过程和方法、核查发现进行了描述，得出了推荐性核查结论，并于 2024 年 4 月

21 日提交技术委员会进行复核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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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复核评定

我机构选派具有资格的、独立于本次核查工作的人员，依据 ISO 14064-

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

范及指南》、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

纺织服装企业》、ISO 14064-3:2019《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

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对该项目进行复核评定，复核评定结果为，最终的核查报告

符合以上文件要求。

2.6 其他质量控制措施

为保证核查报告能够真实反映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关信息，我机构采

取了多项质量保障措施，包括：

1）指定碳核查工作的技术负责人，负责整个碳核查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解

决核查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2）开展碳核查工作内部培训，提升核查员的专业技能；

3）准备碳核查工具包，如材料收集清单、首次/末次会议签到表、会议记录

表、温室气体核查计划、现场核查记录表、保密承诺书、真实性声明等，规范化

碳核查工作，提升核查效率；

4）对于每个温室气体核查项目均选派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骨干组成作为复

核人员，依据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

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3:2019《温室气体 第三部分

温室气体声明审定与核查的规范及指南》及相关指南进行技术复核。

3.核查发现

3.1 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

核查组通过与受核查方负责人访谈，查阅营业执照、公司简介和其他相关文

件，以及现场核查，了解到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如下：

3.1.1 受核查方简介

嵊州雅戈尔毛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隶属于雅戈尔集团，成立

于 2010 年 12 月，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总占地面

积 83.7 亩，建筑面积 40122 平方米，注册资本 4000 万美元，总投资 5000 万美

元，公司已形成年产精纺呢绒 450 万米的能力，产品主要立足高端客户。公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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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YOUNGOR 市场品牌面料、及针对高端客户定制的 Le Gioventu 高端品牌面料。

公司确定了立足高端精纺市场的企业发展战略，重点根据优质、高效、连续化、

自动化的国际纺织技术发展趋势，全新引进了众多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以提升企

业的生产工艺要求与水平，确保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拥有全套的意大利圣安德烈

复精梳、前纺设备，细纱以意大利 COGNETEX 环锭、德国 SUESSEN 紧密纺为主，

后纺分别为 AUTOCONER338、SSM 及 VOLKMANN 等设备，织造配置了 SUZUKI 小

样整经、BENNINGER 分条整经及 SMIT GS900 剑杆织机，染整相应配套了德国、

意大利先进的染色及后整理生产流水线。公司同时还大量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检验

检测设备，能够有针对性的及时、准确地提供各项测试内容数据，确保产品的性

能与质量均达到或超过国际行业标准，年销售额增长突破 3.1 亿元。公司自成立

以来，先后通过 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

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

3.1.2 受核查方组织边界

根据控制权划分，受核查方组织边界为：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

五合西路 88 号（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

属生产系统）。

其厂区平面布置图分别见图 2。

图 2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厂区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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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受核查方的组织结构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管理组织结构见图 3。

图 3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管理组织结构图

3.1.4 受核查方经营状况和工艺流程

受核查方的主要产品为精纺呢绒。查受核查方《2024 年产量产值明细表》，

2024 年 1-12 月，产量为 242 万米，产值为 24429.2 万元。其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4。

图 4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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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受核查方能源管理现状

经与受核查方碳排放管理人员访谈、审查相关文件及现场核查，确认受核查

方消耗的能源种类、计量器具管理和消耗量统计方式如下：

1）消耗的能源种类

受核查方消耗的能源种类有汽油、柴油、天然气、外购电力、外购蒸汽。其

中，汽油主要由受核查方自有公务车消耗；柴油主要由受核查方自有叉车消耗；

天然气主要由后整理烧毛工段和热定型的生产工段以及食堂消耗；电力主要由螺

杆式空气压缩机、立式筒纱毛球染色机、针梳机、精梳机、细纱机、溢流染色机、

烘定两用机、汽蒸预缩机、废气处理设备、废水处理设备等生产设备设施消耗；

蒸汽主要由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染色、纺纱、后整

理生产车间消耗。

2）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和消耗量统计

受核查方由设备动力/保障部负责能源消耗的统计管理，财务部负责收集保

存各类发票以配合能源消耗统计工作。具体包括：

——汽油和柴油的计量和统计。受核查方公务车、叉车至附近加油站加油，

加油机由供方加油站负责检定、校准及维护，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每次加

油后，管理部负责记录所加油品种类和数量，每月汇总形成《汽油和柴油消耗台

账》。加油费采取预付费制，每次充值加油费时，财务部向供方加油站索要《加

油明细》（含日期、油品种类和数量等数据）及加油费发票，并存档。设备动力

/保障部将《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与加油站提供的《加油明细》和发票进行交

叉核验，以确保所统计数据的有效性。当《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中的数据出现

缺失时，采用加油站提供的《加油明细》和发票中记录的数据。

——天然气的计量和统计。受核查方仅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

合西路 88 号的生产场所消耗外购天然气。受核查方购入天然气的计量器具为涡

街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仪表，均安装于供方处，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

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设备动力/保障部每月对涡街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

仪表进行抄表，记录消耗天然气用量，形成《天然气消耗量台账》。财务部每次

缴纳天然气购进费用时，向供方索要天然气购买发票及缴费明细，并存档。设备

动力/保障部将《天然气消耗量台账》与天然气购买发票及缴费明细进行交叉核

查，以确保数据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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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电力的计量和统计。受核查方三个生产办公场所分别配备一块一级

电表，以计量各场所消耗外购电力量，受核查方对电力计量的电能表仅具有使用

权，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管理部每月分别

对三个生产场所的一级电表进行抄表，以统计外购电力消耗量，并形成《电力消

耗报表》。财务部每次缴纳电费时，向供方索要电费发票、电力缴费明细，并存

档。设备动力/保障部将《电力消耗报表》与电费发票、电力缴费明细进行交叉

核验，以确保所统计数据的有效性。当《电力消耗报表》中的数据出现缺失时，

采用电费发票、电力缴费明细中记录的数据。

——外购热力的计量和统计。受核查方仅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

五合西路 88 号的生产场所消耗外购蒸汽。受核查方购入蒸汽质量的计量器具为

涡街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仪表，均安装于供方处，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

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管理部每月对涡街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仪表进

行抄表，记录消耗蒸汽质量，形成《蒸汽消耗量台账》。财务部每次缴纳蒸汽购

进费用时，向供方索要蒸汽购买发票及缴费明细，并存档。设备动力/保障部将

《蒸汽消耗量台账》与蒸汽购买发票及缴费明细进行交叉核查，以确保数据有效

性。对于购入蒸汽的温度和压力，由于相关计量器具均安装在供方处，受核查方

读取不便，故采纳供方提供的数据。

3.1.6 本节核查结论

通过对受核查方文件审查、人员访谈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基

本信息（包括组织边界、组织结构、能源管理情况等）属实。

3.2 受核查方的报告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的相关文件，与受核查方相关部门人员访谈，并进行现

场核查，对报告边界及排放源识别情况进行了汇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3.2.1 报告边界的符合性

依据 ISO 14064-1:2018 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获取

的可行性、经济性和准确性，以及我国关于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的相关法规标准，本报告以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相关规定确定报告边界，即：

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

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



12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1）企业公务车辆及厂内叉车燃烧汽油、

柴油和生产系统使用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2）生产系

统使用电力产生的净购入电力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3）生产系统使用蒸汽产

生的净购入热力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该报告边界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规定，并符合 ISO 14064-1:2018 关于确定报告边界的

相关原则和规定。

3.2.2 排放设施的符合性

核查组对查阅了受核查方排放设备设施清单，并进行现场抽查，确认其主要

排放设备设施配备情况汇总见表 3（表 3仅列出主要消耗电力的排放设备设施）

表 3 受核查方主要排放设备设施配备情况汇总表

序号
排放

类型
温室气体排放源类型 排放设施 能源种类 安装位置

1

直接

排放

移动源燃料燃烧温室气体排放

公务车 汽油 /

2 叉车 柴油 /

3
净外购天然气消耗造成的温室气

体排放

烧毛生产线 天然气 后整车间

热定型生产线 天然气 后整车间

4

间接

排放

净外购电力消耗造成的温室气体

排放

螺杆式空气压缩机 电力 后整车间

5
立式筒纱毛球染色机

生产线
电力 染色车间

6 针梳机生产线 电力 纺纱车间

7 精梳机生产线 电力 纺纱车间

8 细纱机生产线 电力 纺纱车间

9 溢流染色机生产线 电力 后整车间

10 烘定两用机生产线 电力 后整车间

11 汽蒸预缩机生产线 电力 后整车间

12 废气处理设备 电力 车间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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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放

类型
温室气体排放源类型 排放设施 能源种类 安装位置

13 废水处理设备 电力 污水站

14

净外购热力消耗造成的温室气体

排放

溢流染色机生产线 热力 后整车间

15 烘定两用机生产线 热力 后整车间

16 汽蒸预缩机生产线 热力 后整车间

3.2.3 本节核查结论

综合文件评审及现场核查结果，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报告边界、排放源和

排放设备设施识别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

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要求。

3.3 核算方法、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审查文件资料、与受核查方人员访谈，现场查阅《汽油和柴油消

耗台账》、《天然气消耗量台账》、《电力消耗报表》、《蒸汽消耗量台账》，

与受核查方 2024 年全部汽柴油缴费发票、天然气缴费发票、电力缴费发票/缴费

明细、蒸汽缴费发票/缴费明细进行交叉核验，并对对核算方法、数据来源等信

息进行核查，确认核算方法、数据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

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要求。

3.3.1 核算方法的符合性

本次核查采用的温室气体核算方法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

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

要求。涉及的排放核算公式包括：

1）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公式

E= E 燃料+ E 电力+E 热力（1）

式中：

E —组织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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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燃料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电力 —净购入电力所对应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热力 —净购入热力所对应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注：受核查方无生产过程排放。

2）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公式

E 燃料= �=1
� (��� × ���）� （2）

式中：

E 燃料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tCO2；

ADi —为消耗的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数据，单位：GJ。

EFi —第 i种燃料的排放因子，单位：tCO2/GJ；

I —化石燃料的种类。

其中，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数据 ADi以及第 i 种燃料的排放因

子 EFi 参照公式（3）和（4）计算：

ADiNCVi FCi （3）

式中：

FCi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t或万 m
3
）；

NCVi—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热值（GJ/t 或 GJ/万 m
3
）。

EFi  CCi  OFi  44/12 （4）

式中:

CCi —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OFi —燃料 i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44/12 —CO2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3）净购入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公式

受核查方电力消费导致二氧化碳间接排放，核查组确认其 2024 年度的间接

排放量计算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 电力 AD 电力 EF 电力 (5)

式中：

E 电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电力所对应的 CO2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

AD 电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净购入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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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电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组织所在区域电力消费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

4）净购入热力消耗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公式

受核查方热力消费导致二氧化碳间接排放，核查组确认其 2024 年度的间接

排放量计算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 热力 AD 热力 EF 热力 (5)

式中：

E 热力 —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热力所对应的 CO2间接排放量，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

AD 热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净购入的热力的热量，单位为 GJ；

EF 热力—核算和报告期内，热力消费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 tCO2/GJ。

其中，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净购入的蒸汽的热量按式（6）计算：

AD 蒸汽 Mast（Enst-83.74）/1000（6）

Mast—核算和报告期内的净购入蒸汽的质量，单位为 t；

Enst—购入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 kJ/kg。

核查组确认，本次核查过程采用的核算方法符合 ISO 14064-1 2018《温室气

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的要求。

3.3.2 数据的符合性

核查组通过查阅 2024 年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和资料（原始台账、

发票和缴费明细等），核查发现汇总见表 4。

表 4 受核查方数据符合性审查汇总表

/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数据来源

活

动

水

平

数

据

直接排

放

数据1：

汽油
FC1 t 汽油消耗量

2024年度《汽油

和柴油消耗台

账》

数据2：

汽油
NCV1 GJ/t 汽油低位热值 采用指南缺省值

数据3：

柴油
FC2 t 柴油消耗量

2024年度《汽油

和柴油消耗台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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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数据来源

数据4：

柴油
NCV2 GJ/t 柴油低位热值 采用指南缺省值

数据5：

天然气
FC3 Nm

3
天然气消耗量

2024年度《天然

气消耗台账》

数据6：

天然气
NCV3 GJ/104Nm3 天然气低位热值 采用指南缺省值

间接排

放

数据7：

电力
AD电力 MWh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2024年度《电力

消耗报表》

数据8：

热力
Mast t 净购入蒸汽质量

2024年度《蒸汽

消耗量台账》

数据9：

热力
T ℃

净购入蒸汽平均温

度
供方提供数据

数据10：

热力
P MPa

净购入蒸汽平均压

力
供方提供数据

数据11：

热力
Enst kJ/kg

净购入蒸汽温度、

压力下对应的焓值
采用指南缺省值

排

放

因

子

直接排

放

数据1：

汽油
CC1 tCO2/GJ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

量
采用指南缺省值

数据2：

汽油
OF1 % 汽油碳氧化率 采用指南缺省值

数据3：

柴油
CC2 tCO2/GJ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

量
采用指南缺省值

数据4：

柴油
OF2 % 柴油碳氧化率 采用指南缺省值

数据5：

天然气
CC3 tCO2/GJ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

碳量
采用指南缺省值

数据6：

天然气
OF3 % 天然气碳氧化率 采用指南缺省值

间接排

放

数据7：

电力
EF电力 tCO2/MWh 电力排放因子

采用2012年华中

区域电网平均排

放因子

数据8：

热力
EF热力 tCO2/GJ 热力排放因子 采用指南缺省值

其他数据

数据1：

产品
P 百米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

2024年度《产量

产值明细表》

数据2：

产值
W 万元 受核查方产值

2024年度《产量

产值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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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数 单位 参数描述 数据来源

实时监测的数

据
无 / / / /

1）活动水平数据的符合性

（1）汽油消耗量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并检查受核查

方 2024 年全部加油费发票，详细核查发现如下：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消耗量的核查结果如表 5。

表 5 对汽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项 汽油消耗量

数据值

项目 92#汽油 95#汽油 97#汽油

消耗量 1.197 2.580 0.062

消耗量合计 3.839

单位 t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

监测方法 加油站加油机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监测设备校验 供方管控负责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果

汽油消耗量（升数）的数据源材料为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

耗台账》，经与受核查方 2024 年全部加油费发票所记录数据交叉核验，

数据准确。

核查结果如下：

1）经核查，受核查方的汽油为割草机和自有公务车行驶过程中消耗。

2）92#汽油、95#汽油和 97#汽油的消耗量以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耗

台账》中记录的汽油加油量（升数）为准，即消耗 92 号汽油 1651.43 L、

95 号汽油 3500.62 L、消耗 97 号柴油 84.06 L；

3）汽油密度采用加油站供方提供数据，即：92 号汽油密度采用

0.725g/ml，95 号和 97 号汽油密度采用 0.737g/ml，换算汽油消耗质量；

4）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共消耗 92#汽油 1.197 t，95#汽油 2.580 t，97#汽

油 0.062 t，合计消耗汽油共计 3.839 t。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消耗量的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

确，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要求。

（2）汽油低位热值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的低位热值核查结果如表 6。

表 6 对汽油低位热值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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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 汽油低位热值

数据值 43.070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

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汽油的低位热值取值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43.070 GJ/t，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柴油消耗量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并检查受核查

方 2024 年全部加油费发票，详细核查发现如下：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柴油消耗量的核查结果如表 7。

表 7 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项 柴油消耗量

数据值 0.63

单位 t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

监测方法 加油站加油机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监测设备校验 供方管控负责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果

柴油消耗量（升数）的数据源材料为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

耗台账》，经与受核查方 2024 年全部加油费发票所记录数据交叉核验，

数据准确。

核查结果如下：

1）经核查，受核查方的柴油为叉车行驶过程中消耗。

2）柴油消耗量以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中记录的汽油加油量

（升数）为准，即 755.84 L；

3）柴油密度采用加油站供方提供数据，即：0.835 g/ml，换算柴油消耗

质量；

4）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共消耗柴油 0.63 t。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柴油消耗量的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

确，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要求。

（4）柴油低位热值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柴油的低位热值核查结果如表 8。

表 8 对柴油低位热值的核查

数据项 柴油低位热值

数据值 4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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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GJ/t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

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柴油的低位热值取值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42.652 GJ/t，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5）天然气消耗量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天然气消耗台账》，并检查受核查方

2024 年全部天然气费发票，详细核查发现如下：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结果如表 9。

表 9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项 天然气消耗量

数据值 233000

单位 Nm
3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天然气消耗台账》

监测方法 涡街流量传感器和流量积算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监测设备校验 供方管控负责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果

受核查方仅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的生产场所

使用天然气，由供方配备涡街流量传感器和流量积算仪表对天然气购进量

进行计量。净购入天然气质量来源于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天然气消耗量

台账》，经与 2024 年度全部天然气购进发票和缴费明细核对，数据准

确。

核查结果如下：

1）经核查，受核查方的外购天然气主要由后整理烧毛工段和热定型的生

产工段以及食堂消耗；

2）2024 年度，受核查方共消耗净外购天然气 233000Nm
3
。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天然气消耗量的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

准确，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要求。

（6）天然气低位热值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天然气的低位热值核查结果如表 10。

表 10 对天然气低位热值的核查

数据项 天然气低位热值

数据值 389.31

单位 GJ/10
4
Nm

3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

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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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天然气的低位热值取值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389.31GJ/10
4
Nm

3
，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7）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4 年度《电力消耗报表》，并现场检查了受核查

方 2024 年全部电费发票和缴费明细，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净购入电力消耗量核查

结果如表 11。

表 11 对净购入电力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项

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数据值 14420.1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2024 年度《电力消耗报表》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设备校验 电能表，供方监控并负责定期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果

受核查方控制下的三个生产和生活场所均各自配有一级电表，各场所净

购入电力数据来源为 2024 年度《电力消耗报表》，经与各场所 2024 年

度电力缴费发票和缴费明细交叉核对，数据准确。

核查结果如下：

1）经核查，受核查方的电力主要为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立式筒纱毛球

染色机、针梳机、精梳机、细纱机、溢流染色机、烘定两用机、汽蒸预

缩机、废气处理设备、废水处理设备等生产用电设备设施消耗；

2）2024 年度，受核查方控制下的三个生产场所共消耗净外购电力

14420.1 MWh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净购入电力的消耗量为 14420.1 MWh，

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要求。

（8）净购入蒸汽消耗量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4 年度《蒸汽消耗量台账》，并现场检查了受核

查方 2024 年全部蒸汽购进发票和缴费明细，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净购入蒸汽消耗

量核查结果如表 12。

表 12 对净购入蒸汽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项 净购入蒸汽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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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值 15995.9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24 年度《蒸汽消耗量台账》

监测方法 涡街流量传感器和流量积算仪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监测设备校验 涡街流量传感器和流量积算仪表，供方监控并负责定期校验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核查结果

受核查方仅位于浙江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的生产场

所使用蒸汽，由供方配备涡街流量传感器和流量积算仪表对蒸汽购进量

进行计量。净购入蒸汽质量来源于受核查方 2024 年度《蒸汽消耗量台

账》，经与 2024 年度全部蒸汽购进发票和缴费明细核对，数据准确。

核查结果如下：

1）经核查，受核查方的外购蒸汽主要由阳极生产线消耗；

2）2024 年度，受核查方共消耗净外购蒸汽 15995.9t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净购入蒸汽的消耗量为 15995.9t，数

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要求。

（9）净购入蒸汽热焓

对于购入蒸汽的平均温度和压力，由于相关计量器具均安装在供方处，受核

查方读取不便，故采纳供方提供的数据。核查组根据供方提供的净购入蒸汽的平

均温度和压力数据，通过查阅《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附录二相关缺省值，确认净购入蒸汽热焓，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对净购入蒸汽热焓的核查

数据项 净购入蒸汽的热焓

数据值 2756.4

单位 kJ/kg

数据来源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附录

二相关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净购入蒸汽的热焓为 2756.4kJ/kg，数

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要求。

2）排放因子数据的符合性

（1）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消耗的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结果见表 14。

表 14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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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项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189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取值核算指南中的

缺省值 0.0189 tCO2/GJ，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2）汽油碳氧化率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消耗汽油的碳氧化率的核查结果见表 15。

表 15 汽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项 汽油碳氧化率

数据值 98

单位 %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汽油的碳氧化率取值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98%，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消耗的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结果见表 16。

表 16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项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202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取值核算指南中的

缺省值 0.0202 tCO2/GJ，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4）柴油碳氧化率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消耗柴油的碳氧化率的核查结果见表 17。

表 17 柴油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项 柴油碳氧化率

数据值 98

单位 %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柴油的碳氧化率取值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

98%，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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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消耗的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结果见表 18。

表 18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项 天然气单位热值含碳量

数据值 0.0153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取值核算指南中的

缺省值 0.0153 tCO2/GJ，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

要求。

（6）天然气碳氧化率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消耗天然气的碳氧化率的核查结果见表 19。

表 19 天然气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项 天然气碳氧化率

数据值 99

单位 %

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消耗天然气的碳氧化率取值核算指南中的缺省

值 99%，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7）电力排放因子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核查结果见表 20。

表 20 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间接排放）

数据项 电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5703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选取《关于做好 2024—2025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供电力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的排放因子取自《关于做好 2024—

2025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提供

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8）热力排放因子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净购入热力的排放因子核查结果见表 21。

表 21 热力排放因子的核查（间接排放）

数据项 热力排放因子

数据值 0.11

单位 t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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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取自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

分：纺织服装企业》规定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净购入热力的排放因子取自 GB/T 32151.12-

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规

定的缺省值，数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实时监测数据的符合性

2024 年受核查方无温室气体实时监测数据及监测记录，此项不涉及。

3.3.3 本节核查结论

综上可知，核查过程中的核算方法、活动水平数据及排放因子的数据及来源

真实、可靠、正确，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

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要求。

3.4 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消耗汽油和柴油的计量器具为外部加油站的加油机，供方负责检定、

校准及维护，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受核查方购入天然气的计量器具为涡街

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仪表，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

校准；受核查方对电力计量的电能表仅具有使用权，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

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受核查方购入蒸汽质量的计量器具为涡街流量传

感器、流量积算仪表，均安装于供方处，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

方无需检定、校准。

3.5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5.1 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过程

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和过程是正确的，排放的计

算是可再现的，直接排放、间接排放的最终结果准确、可信。

1）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

2024 年受核查方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直接排放情况见表 22。

表 22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表

A B C D E=C×D F G H J=F×G×H K=E×J

序

号

燃

料

品

种

消耗量

（t)/

（Nm
3
）

低位发热

量

（GJ/t)/

（GJ/10
4
N

m
3
）

燃料热

量

（GJ）

单位热值含

碳量

（tC/GJ)/CO2

碳氧

化率

CO2

与碳

分子

量比

排放因子

（tCO2/GJ)

CO2排

放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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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柴

油
0.63 42.652 26.87 0.0202 0.98 3.67 0.07 1.88

2
汽

油
3.84 43.070 165.39 0.0189 0.98 3.67 0.07 11.57

3

天

然

气

233000 389.31 9070.9 0.0153 0.99 3.67 0.055 504.34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总量 517.79

2）净购入电力和热力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

2024 年受核查方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计算结果

见表 23。

表 23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消耗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计算结果

A B C D E

序号 能源品种 消耗量（MWh，GJ）
排放因子

（tCO2/MWh，tCO2/GJ)
CO2排放量(t)

1 电力 14420.1 0.5703 8223.78

2 热力 42171.0 0.11 4638.81

净购入电热力排放 12862.59

3）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及结果，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为

13380.38 tCO2 e.，见表 24。

表 24 受核查方 2024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类型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t）

CO2当量

（tCO2 e.）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柴油 1.88 1.8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汽油 11.57 11.57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天然气 504.34 504.34

间接排放
净购入电力的间接排放量 8223.78 8223.78

净购入热力的间接排放量 4638.81 4638.8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3380.38 13380.38

3.5.2 本节核查结论

综上得出，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4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

13380.38 tCO2 e.，数据源合理，数据真实准确，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

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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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数据质量管理的核查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情况核查结果如表 25。

表 25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情况核查

序号 核查内容 核查结果

1
是否制订了温室气体数据管理相关程

序、制度
是

2

是否明确了温室气体数据管理相关部

门的职责和权限，是否指派专人负责

数据的记录、收集和整理工作

是，已建立温室气体管理组织结构，由

总经理牵头，管理部负责具体实施工

作，并指派了温室气体专职管理人员

3
是否制订了监测计划，内容合理可

行；

是，受核查方已建立绿色工厂年度实施

方案，经总经理批准后实施，现行有

效，内容合理可行

4
是否按标准和规定进行仪表的校准和

检定

供方负责监控、维护，受核查方无需检

定

5
是否制定了数据缺失、生产活动变化

以及报告方法变更的应对措施
是

6 文档管理是否规范
是，温室气体相关记录、数据和发票保

存完整，能够检索和获取

4.核查结论

4.1 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符合性

通过审核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场地合同、企业简介，以及现场核查确认，

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真实有效。

4.2 受核查方的报告边界、排放源及排放设施符合性

依据 ISO 14064-1:2018 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获取

的可行性、经济性和准确性，以及我国关于电子设备制造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的相关法规标准，本报告以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

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相关规定确定报告边界，即：位于浙江

省嵊州市城东经济开发区五合西路 88 号（包括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1）企业公务车辆及厂内叉车燃烧汽油、柴油和生产系

统使用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2）生产系统使用电力产

生的净购入电力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3）生产系统使用蒸汽产生的净购入热

力的二氧化碳间接排放。

该报告边界符合 GB/T 32151.12-2018《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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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纺织服装企业》的规定，并符合 ISO 14064-1:2018 关于确定报告边界的

相关原则和规定。

受核查方的排放源及排放设施符合实际情况。

4.3 受核查方采用的核算方法、数据符合性

本核查报告的核算方法均符合 ISO 14064-1:2018《温室气体 第一部分 组织

层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和 GB/T 32151.12-2018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 12 部分：纺织服装企业》方法学的要求。受

核查方的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化石燃料汽油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化石燃料柴油的

消耗量、低位热值，化石燃料天然气的消耗量、低位热值，净购入电力的消耗量，

净购入蒸汽质量和热焓；排放因子包括化石燃料汽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

率，化石燃料柴油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化石燃料天然气的单位热值含

碳量、碳氧化率，《关于做好 2024—2025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

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中的电力排放因子，热力排放因子；活动数据及排放因子真

实、准确，具备完整、有效的支撑证据。

4.4 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受核查方消耗汽油和柴油的计量器具为外部加油站的加油机，供方负责检定、

校准及维护，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受核查方购入天然气的计量器具为涡街

流量传感器、流量积算仪表，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

校准；受核查方对电力计量的电能表仅具有使用权，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

准，受核查方无需检定、校准；受核查方购入蒸汽质量的计量器具为涡街流量传

感器、流量积算仪表，均安装于供方处，由供方负责检定、维护和校准，受核查

方无需检定、校准。

4.5 数据质量管理符合性

受核查方具有基本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管理基础，管理人员具备相应的

知识与能力，受核查方初步具备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计算的方法。

4.6 本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声明

经核查，受核查方 2024 年温室气体直接和间接排放量见表 26。

表 26 受核查方 2024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类型
温室气体本身质量

（tCO2）

CO2当量

（tCO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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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柴油 1.88 1.88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汽油 11.57 11.57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天然

气
504.34 504.34

间接排放
净购入电力的间接排放量 8223.78 8223.78

净购入热力的间接排放量 4638.81 4638.8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3380.38 13380.38

4.7 核算和报告边界变化情况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基准年为 2023 年，2024 年以来，受核

查方控制权、地理边界、温室气体种类、排放类型及排放设施未发生变化。

4.8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无。

5 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未来减排措施分析

5.1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产品总产量、总产值及排放强度见

表 27。

表 27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序号 项目 数值

1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3380.38 tCO2 e.

2 产品总产量 24222 百米

3 总产值 24429.2 万元

4 单位产品排放强度 0.55 tCO2 e./hm

5 单位产值排放强度 0.55 tCO2 e./万元

5.2 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见表 28 和图 5。

表 28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

项目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排放量占比(%)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柴油 1.88 0.0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汽油 11.57 0.0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天然气 504.34 3.77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

间接排放
8223.78 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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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购入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

间接排放
4638.81 34.67

图 5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比

由表 28 和图 5 可见，受核查方 2024 年度由于净购入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最大，达到 8223.78 tCO2，占受核查方 2024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1.46%。

因此，建议受核查方在后续温室气体管理工作中，应不断采取节能技术改造

措施，选取效率更高的生产设备，减少生产过程电力消耗；同时应研究加大购置

绿色电力的可能性，可行时，宜通过利用清洁能源以此减少外购电力的消耗，促

进能源结构转型，减少电力隐含的温室气体排放，提供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5.3 受核查方未来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分析

1、受核查方已利用厂区屋面面积 36645 平方米，进行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

该项目装机容量为 3.5MW，年平均发电量为 330 万 kWh，按 2022 年华东区域电网

平均排放因子（0.5257 tCO2/MWh）进行估算，每年约可减排二氧化碳 1734.81

tCO2，原该部分电力并网国家电网，现受核查方可考虑从国家电网购买使用此类

能源。

2、国产细纱机中央集成系统改造，加装控制负压节电 30 万度，年减少排放

二氧化碳含量 171000kg；

3、染整废气净化装置进出口加装压差传感器，控制风机转速，从 35HZ 调至

15HZ，年节约用电 126917 度，年节约碳排放 7234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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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件

附件：核查过程涉及的其他支持性文件

1) 营业执照

2) 碳排放管理手册、程序及相关制度

3) 2024 年度《汽油和柴油消耗台账》

4) 2024 年度《天然气消耗台账》

5) 2024 年度《电力消耗报表》

6) 2024 年度《蒸汽消耗量台账》

7) 2024 年度《产量产值明细表》

8) 2024 年度加油费发票及缴费明细

9) 2024 年度天然气缴费发票及缴费明细

10) 2024 年度电力缴费发票及缴费明细

11) 2024 年度蒸汽缴费发票及缴费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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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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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排放管理手册、程序及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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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24 年度《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蒸汽、油耗消耗台账》

7）2024 年度《产量产值明细表》

单位：万元 单位：百米

24429.2 2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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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油缴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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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燃气缴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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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电力缴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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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蒸汽缴费证明


	1.概述
	1.1 核查目的
	1.2 核查范围
	1.3 核查准则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2 文件评审
	2.2.1 评审内容
	2.2.2 评审过程

	2.3 现场核查
	2.4 核查报告编写
	2.5 复核评定
	2.6 其他质量控制措施

	3.核查发现
	3.1 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
	3.2 受核查方的报告边界及排放源识别

	3.3 核算方法、数据的符合性
	3.4 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3.5 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及结果
	3.6 对数据质量管理的核查

	4.核查结论
	4.1 受核查方的基本信息符合性
	4.2 受核查方的报告边界、排放源及排放设施符合性
	4.3 受核查方采用的核算方法、数据符合性
	4.4 计量器具校准的符合性
	4.5 数据质量管理符合性
	4.6 本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声明
	4.7 核算和报告边界变化情况
	4.8 核查过程未覆盖到的问题的描述

	5 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及未来减排措施分析
	5.1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5.3 受核查方未来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分析

	6.附件 

